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

厢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规范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切实保障城厢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防治水污染，依据《福建省财政

厅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污水处理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综〔2015〕12号）、《莆田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莆田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加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

理细则的通知》（莆建城〔2024〕4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一、征收范围

辖区内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的，均应当征收污水处理费；

在建污水处理厂、已批准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或项目建议书的，可以开征污水处理费，并应当在开征三

年内建成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

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

二、征收标准

按照《莆田市物价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住建局关于

调整莆田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莆市价〔2016〕

127号）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征收。污水处理费标准，若未



达到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

理盈利水平的，应当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

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的原则逐步调整到位。如有调

整，按照新标准执行。

三、征收分工

（一）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我区城市公共供水区域均

由市自来水厂二厂覆盖，污水处理费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委托公共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征收，用水量以水表显

示的量值为准。

（二）使用自备水的用户，由区水利局征收污水处理费。

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已安装计量设备的，其用水量以

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为准；未安装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不

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 24

小时计算。

（三）使用农村公共供水的，由区水利局统筹。其中已

实行一户一表改造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的村居，由镇街委托

城乡供水一体化企业在收取自来水费时一并征收污水处理

费，其用水量以水表显示的量值为准；未实行一户一表的村

居，在此期间由各镇街委托村居收取，其用水量以村居总表

显示，并以统一漏损率（15%）为准扣除，在改造实行一户

一表后，移交城乡供水一体化企业收取。

（四）污水处理费应当按月征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征收款由征收单位于次月10日前(节假日顺延)向委托单位

申报代征的污水处理费数额，并及时、足额上缴地方国库；

区住建局、区水利局、各镇（街）应在次年3月底前完成对



征收单位全年应缴污水处理费的汇算清缴工作，并将各单位

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上报区发改局备案。

四、使用管理

（一）污水处理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由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年度污水处理服务费支出预算，专项用于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监管和污泥处理处置，有

关部门应及时足额拨付运营服务费用，保障设施正常运营，

不得挪作他用。区审计局负责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管理

情况进行审计监督检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污水处理费的

收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二）污水处理费的代收手续费为1%，由区住建局统筹，

区财政局核拨。

除本管理细则明确规定外，涉及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

理的其他事项以《福建省财政厅、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

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污水处

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综〔2015〕12号）、

《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莆田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加强污水处理费征

收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莆建城〔2024〕40号）的规定为

准，规范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1.《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综〔2015〕

12号）

2.《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莆田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加强污水处理

费征收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莆建城〔2024〕40号）

3.《莆田市物价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住建局关于调

整莆田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莆市价〔2016〕127

号）


